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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近日，国家医疗保障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颁布《关于印发<国家基本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的通知》，公布了国家基本医保、工

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常规准入部分的药品名单。 

核心观点 

⚫ 对原有目录品种全面梳理，动态调整机制基本建立。本次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

药监局成立后第一次全面调整，也是自 2000 年第一版药品目录以来，首次对

原有品种的一次全面梳理。其中，常规准入部分共 2643 个药品，其中包括西

药 1322 个、中成药 1321 个（含民族药 93 个）；中药饮片采用准入法管理，

录入 892 个。调出的药品共 150 个，其中约一半已被国家药监部门撤销文号，

其余主要为临床价值不大、滥用明显或已有更好替代品的药品。另一方面，从

调整的时间间隔上看，此次医保目录调整距上次仅 2 年左右时间（过去调整的

时间间隔约 10 年左右），这意味着医保目录动态调整的机制基本已经形成，

预计未来调整间隔有望进一步缩短。 

⚫ 统一性进一步增加。从具体内容上看，医保目录在全国统一性上进一步增加，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在支付标准上，对有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原则

上将按照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价格水平对原研药和通过一致性评价仿制

药制定统一的支付标准，即全国在支付标准方面基本上做到一致。2、在品种

目录方面，将逐渐取消地方增补情况。根据规定，“各地应严格执行《药品目

录》，不得自行制定或以变通的方式增加目录内品种，也不允许自行调整目录

的限定支付范围。对于原有地方对医保目录乙类药品 15%的调整，需要在 3 年

内逐步消化”，一些地方政策保护品种将逐渐退出医保目录，医保基金将真正

做到“腾龙换鸟”，为临床价值高的品种铺路。 

⚫ 谈判准入药品目录扩大，创新药将持续受益。从产业趋势上看，创新药仍将持

续受益，一方面动态的调整机制，有望使创新药快速进入到医保目录中，快速

放量。另一方面，从此次谈判目录的数量上看，也进一步扩大，2017、2018 年

分别有 44 个、18 个药品进入医保谈判准入目录，今年增加至 128 个品种，医

保药品结构性改善明显。从过去谈判品种中的销售情况看，基本均达到了以价

换量的目的，随着谈判品种数量的逐步增加，相关品种有望持续受益。 

投资建议与投资标的 

⚫ 建议关注具有创新产品的企业以及此次谈判准入受益的企业，如恒瑞医药

(600276，未评级)、康弘药业(002773，未评级)、微芯生物(688321，未评级)

等公司 

风险提示 

⚫ 政策实施不达预期；各地医保目录具体实施需要一定时间，可能存在一定不确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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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给予投资评级等信息，投资者需要注意在此报告发布之前曾给予该股票的投资评级、盈利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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